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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三月十七日）在立法會會

議上動議恢復二讀辯論《2015 年存款保障計劃（修訂）條例草案》的發言

全文： 

 

代主席： 

 

  首先，我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張華峰議員、其他委員，以及立法會秘

書處的努力，令審議《2015 年存款保障計劃（修訂）條例草案》的工作順

利完成。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存款保障計劃條例》，將釐定補償的基

準，由按淨額轉為按總額計算，藉以使存款保障計劃（存保計劃）被觸發

時，加快釐定受影響存款人應得的補償金額，及向他們發出補償通知。 

 

  雖然香港的存保計劃自二零零六年全面推行以來從未被觸發，但計劃

對鞏固公眾對銀行體系的信心非常重要，建議亦參考了全球金融危機後國

際間的發展。 

 

  在建議的總額發放方式下，一旦存保計劃被觸發，在香港存款保障委

員會（存保委員會）釐定補償金額時，存款人的受保障存款無須如現行安

排，與其拖欠同一銀行的債務作抵銷，補償金額以現時保障額 50 萬元為

上限。相應地，存保委員會可按總額基準，從有關銀行的資產中追討已發

放的補償，以及按此基準，向銀行收取存保計劃基金的供款。考慮到存保

計劃基金的目標規模，條例草案未有調整銀行的供款水平。政府預期，採

用建議的總額發放方式，估計可令存保委員會的發放補償速度，由淨額計

算下的大約六星期，縮減到約七天內完成。同時，因應較精簡的資訊處理

及申報等要求，銀行的資訊科技成本預期會減少。 

 

  正如我在動議二讀時表示，條例草案的建議並不會解除存款人未償還

予有關銀行的債務，現行在《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下適用於銀

行破產情況的債權人等級及清盤程序將維持不變。存款人在收到補償後，

仍須履行責任向該銀行或其清盤人繳付任何未償還的債務，而條例草案不

會影響銀行與客戶之間的任何現有合約（例如貸款或按揭）的效力。超出



計劃保障額的存款金額，仍可按照相關法律與存款人在該銀行的債務結欠

互相抵銷。 

 

  條例草案載有其他輕微修訂，以加快發放補償的程序，包括賦權存保

委員會利用電子通訊渠道向存款人發出有關補償安排的通知。 

 

  條例草案亦微調釐定用以計算存款補償的累計利息或外幣換算的「截

算日」的安排，以確保在原訟法庭已就某銀行作出清盤令，或金融管理專

員已向存保委員會送達通知時，即時觸發存保計劃。 

 

  代主席，雖然本港金融體系穩健，基本經濟因素良好，但面對着外圍

環境不明朗，未來環球金融市場將可能繼續面對波動。我們需要時刻保持

警惕，繼續加強香港的應變能力。如本會通過條例草案，該修訂條例會即

時於刊憲日起生效。我懇請本會通過條例草案，以維持銀行體系的穩定。 

 

  多謝代主席。 

 

 

完 


